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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补充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重要提示：本公告涉及到的公司财务数据测算等前瞻性描述，不代表公司的盈

利预测，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 

   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 于 2014 年 11 月 19 日

公告了《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》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预计不超

过 97,150 万元，其中预计补充流动资金约 20,000 万元。为便于投资者了解本次非

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方向，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，维护中

小投资者利益，现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资金需求量

测算过程及必要性补充公告如下： 

    1、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测算过程 

（1）预测假设及参数确定依据 

假设：公司 2015 年资金运营效率与 2014 年持平；2015 年销售收入增长率为

公司报告期内收入增长率。则新增流动资金需求量测算公式如下： 

新增流动资金需求量=新增营业收入*单位营业收入所需流动资金 

新增营业收入=上一年度营业收入*营业收入年增长率 

单位营业收入所需流动资金=流动资金/营业收入 

流动资金=应收账款余额+预付账款余额+存货余额-应付账款余额-预付账款余

额 

（2）计算过程 

项目 公式 金额 

应收账款余额（万元） A 29,532.03 



预付账款余额（万元） B 1,779.87 

存货余额（万元） C 34,917.50 

应付账款余额（万元） D 23,570.86 

预收账款余额（万元） E 2,898.56 

流动资金（万元） F=A+B+C-D-E 39,759.98 

2014 年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G 247,924.12 

单位营业收入所需流动资金 H=F/G 0.1604 

2012 年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I 91,276.89 

营业收入年增长率 J= -1 64.81% 

2015 年新增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K=G*J 160,679.62 

新增流动资金需求量（万元） L=K*H 25,768.44 

经测算，随着公司业务规模增长，需要的流动资金增加量为 25,768.44 万元，

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20,000 万元，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，

与公司的资产和经营规模相匹配，未超过资金的实际需要量，符合《上市公司证券

发行管理办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的有关规定。 

2、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说明 

（1）公司业务规模扩张需要补充流动资金 

公司自设立以来，一直致力于涤纶工业丝及其上下游产品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，

受益于市场供需关系转暖、公司产能扩张和营销力度加大等多重因素，公司销售收

入由 2012 年的 91,276.89 万元，增长至 2014 年的 247,924.12 万元，报告期内收

入增长率为 64.81%，呈快速增长态势。 

随着公司“年产 20 万吨差别化涤纶工业丝项目”二期在 2015 年实施，预计公司

业务规模将继续扩大，需要的流动资金相应增加，适度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业

务的顺利扩张。 

（2）公司资产负债率偏高、财务负担较重，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

于缓解资金压力 

公司目前资产负债率偏高，财务负担较重。截至 2014 年末，公司归属于母公

司股东权益为 107,498.60 万元，银行借款余额总计为 93,068.92 万元，流动比率、

速动比率、资产负债率（合并）分别为 0.92、0.64、56.10%。2014 年度公司利息



支出为 7,087.46 万元，其中计入当期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为 6,249.88 万元。 

公司“年产 20 万吨差别化涤纶工业丝项目”二期正在建设，尚需增加资金占用，

使用募集资金适度补充流动资金，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，减少利息支出。 

综上所述，公司利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具有较强的必要性。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五年五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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